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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安市农业农村局

永 安 市 财 政 局

永 安 市 林 业 局

永政农〔2024〕125号

永安市农业农村局 永安市财政局 永安市林业局
关于开展 2024 年度永安市级农民合作社和

家庭农场优质单位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直各有关部门：

根据《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林业局 福

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优化福建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省级示范社

和福建省示范家庭农场创建活动的通知》（闽农经〔2024〕4号）

《永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永安市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

整市推进试点实施方案及永安市家庭农场培育计划的通知》（永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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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办〔2020〕13 号）文件精神，决定开展永安市级农民合作社

和家庭农场示范创建活动优化工作，以及 2024年度永安市级农

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优质单位评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优化示范创建活动

不再开展永安市级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示范单位创建活

动，开展永安市级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优质场培育创建工作，

此前评定的永安市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、永安市级家庭农场示范

场视同永安市级农民合作社优质社、永安市级家庭农场优质场。

二、农民专业合作社优质社评选

（一）评选条件

重点向粮油类经营主体、农业服务类合作社、以家庭农场为

主要成员组建的合作社、党支部领办农民合作社、村集体经济组

织出资入股（村党支部领办）的合作社、农民合作社联合社和大

中专院校毕业生回乡领办的合作社倾斜。具体标准如下：

1、在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登记注册，且正常经营满一年及

以上；财务管理规范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，不得纳入优质社

评定和政策扶持范围。

2、种植业、渔业、林业、畜牧业合作社成员数 10人及以上，

农机、植保统防统治合作社成员数 5人及以上，以家庭农场为主

要成员组建的合作社 5人及以上。

3、合作社注册资金在 40万元及以上，农机合作社拥有农机

具装备 10台套及以上且年作业服务面积达到 2000亩次及以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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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保统防统治合作社年作业服务面积达到 2500亩次及以上。

4、合作社年经营总收入 50万元及以上，其中农机、植保合

作社年经营总收入 25万元及以上。

5、严格遵守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、食品安全法和福建省食品

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，生产食用农产品的应纳入福

建省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与一品一码追溯并行系统监管，

实行赋码出证、凭证销售。

6、合作社联合社申报条件：经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注册登记

并正常经营一年及以上；年经营收入 50万元及以上；联合社的

成员中，至少有一个三明级以上示范社；有固定办公场所、有成

员账户和独立的银行账户，财务管理规范等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

1、《永安市 2024年度农民专业合作社优质社推荐表》（见

附件 1）；

2、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3、成员名册和《农民合作社出资清单》（市场监管部门盖

章）；

4、2023年资产负债表、成员权益变动表、盈余及盈余分配

表；

5、3份成员账户；

6、合作社信用报告、法定代表人个人信用报告；

7、合作社章程及生产、财务、管理等制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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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合作社财务人员雇佣合同；

9、生产食用农产品的，需提供纳入福建省食用农产品承诺

达标合格证与一品一码追溯并行系统监管的证明材料；

10、农机合作社需提供农机具台账情况，包括型号、名称、

数量等内容；苗木花卉类合作社需提供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复印

件，畜牧业类合作社需提供环评合格证明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

等材料复印件；

11、其他能够反映合作社情况的证明材料，如产品注册商标

证书、质量标准认证证书、参加交易会及博览会等农超对接情况、

政府及相关部门给予的评价和表彰、荣誉等。如无，可不提供；

12、2022年、2023年合作社有关会议记录复印件；

13、农民合作社联合社还需提供成员社获评三明级以上优质

社文件、办公场所图片等材料；

14、承诺书，包括申报材料的真实性，未重复申报、多头申

报情况；

凡是复印、复制的材料均需加盖农民专业合作社公章，以确

认复印件、复制件与原件一致。

三、家庭农场优质场评选

（一）评选条件

粮油类家庭农场以及新型职业农民、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回乡

创办的家庭农场优先推荐。具体标准如下：

1、在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登记注册，且正常经营满一年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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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。

2、家庭农场经营者原则上应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（技

术密集型、资本密集型精致农业除外），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

力，主要从事种植业、养殖业、种养结合及休闲农业等生产经营

活动。

3、家庭农场应具备一定的经营规模，年经营总收入达 15万

元及以上。

4、经营的土地应依法获得，通过流转取得的土地经营权，

流转年限原则上在 3年及以上，流转合同规范。

5、建立生产管理规章制度，生产经营活动具有较完整的农

事和财务收支记录，纳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管理。

6、严格遵守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、食品安全法和福建省食品

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，生产食用农产品的应纳入福

建省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与一品一码追溯并行系统监管，

实行赋码出证、凭证销售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

1、《永安市 2024年度家庭农场优质场推荐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；

2、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3、家庭农场主和参与经营的家庭成员的身份证、户口簿复

印件，常年雇工身份证复印件；

4、家庭农场信用报告；

5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、林权证或土地流转合同等复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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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；

6、生产和管理制度材料，以及农事活动、财务收支等记录

复印件；

7、生产食用农产品的，需提供纳入福建省食用农产品承诺

达标合格证与一品一码追溯并行系统监管、实行赋码出证、凭证

销售的证明材料；

8、苗木花卉类家庭农场需提供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复印件，

达到养殖规模要求的畜牧类家庭农场需提供环评合格证明、动物

防疫条件合格证等材料复印件；

9、家庭农场经营者取得的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、大中专

院校毕业证书和相关培训证书复印件；

10、家庭农场注册商标、产品认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；

11、承诺书，包括申报材料的真实性，未重复申报、多头申

报情况；

凡是复印、复制的材料均需加盖家庭农场公章，以确认复印

件、复制件与原件一致。

四、评选数量

每个乡镇、街道可推荐 1－3家合作社、 1－3家家庭农场，

从各乡镇、街道推选的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中择优评定。

五、申报程序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各有关部门要根据评选标

准，将符合推荐条件的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的名单，经乡镇、街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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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后于 2024年 11月 30日前将有关材料报送市农业农村局，

市农业农村局将组织专家评审组，对各乡镇、街道推荐的合作社、

家庭农场进行评审，并经农业农村局等部门研究通过。对评定为

永安市级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优质单位的予以授牌，并择优推

荐申报省、三明级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优质单位及相关项目。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这

次评选工作，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严把审核关，认真

做好推荐申报工作。推荐申报工作将作为年终相关考评的依据。

联系人：郑晓峰，联系电话：3814707。

附件：1.《永安市 2024年度农民专业合作社优质社推荐表》

2.《永安市 2024年度家庭农场优质场推荐表》

3.2024 年度永安市级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优质单

位评选工作业务指导小组

永安市农业农村局 永安市财政局 永安市林业局

2024年 11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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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永安市 2024年度农民专业合作社优质社推荐表
合作社名称 注册登记时间

详细通讯地址 邮编

理事长姓名 联系电话

主要生产经营项目

民主
管理

可分配盈余（万元） 可分配盈余返还比例（%）

是否建立成员账户
是否使用财务软件、使用

何种软件

经营
规模

注册资金（万元） 销售（服务）收入（万元）

以下项目根据合作社所属行业选填一项：

农作物种植面积
（亩）

粮食作物种植面积（亩）

畜禽出栏总量
（头/只）

农机拥有量（台、套）

植保服务面积（亩） 水产养殖面积（亩）

质量
安全

是否建立生产记录
制度

1.是
2.否

是否制定统一生产技术
规程

1.是
2.否

是否建立产品可追
溯制度

1.是
2.否 产品标准化生产率 %

品牌
效益

产品获何种
认证

认证编号

注册商标名称 商标编号

产品获得： 1.名牌农产品 2.著名商标 3.

近三年参加何种农
产品交易会、博览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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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动
能力

成员总数 人 带动周边农户数 户

上年合作社成员人均收入 元，合作社所在地人均收入 元，
高 %

服务
功能

成员主要生产资料
统一购买率

% 产品（服务）统一
销售（提供）率

%

是否有“农超对
接”、“农校对接”、

“农社对接”

1.是
2.否

是否建有连锁店、
直销点专柜、代销点

1.是 2.否

其他

产品销售半径
1.本县 2.本市 2.本省 3.国内 4.境外 5.
国外

理事长担任何种社
会

职务
获何荣誉

乡镇

人民

政府、

办事处

意见

（盖章）

注：请在选定的项目上打“√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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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永安市 2024年度家庭农场优质场推荐表

家庭农场名
称（盖章）

联系电话

地址
工商登记
时间

负责人 年龄 文化程度

家庭人口 劳动力 常年雇工数量

是否加入合
作社

固定资
产总值

家庭承包耕地
面积

流转土地面积及期限

流转土地租金

产业类型及主要产品

经营规模

2023年家庭农场总收入
（万元）

2023年家庭农场
纯收入（万元）

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
意见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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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4 年度永安市级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优质单位
评选工作业务指导小组

组长：陈晓强 市农村合作经济指导站站长

成员: 冯 英 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高级农经师

许亚芬 市农村合作经济指导站高级农经师

陈 华 市农村合作经济指导站高级农经师

郑 琪 市农村合作经济指导站高级农经师

郑晓峰 市农村合作经济指导站

邓文财 小陶镇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中心农业

技术推广研究员

蔡桂香 燕北街道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中心

高级农经师

邓 俊 燕西街道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中心

高级农经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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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安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4 年 11月 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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